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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臺中市政府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70171738號 

制定「臺中市外埔綠能生態園區回饋地方自治條例」。 

  附制定「臺中市外埔綠能生態園區回饋地方自治條例」。 

市長  林佳龍 
 

 

 

 

臺中市外埔綠能生態園區回饋地方自治條例 

第一條    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為辦理外埔綠能生態園區(以下簡稱

本園區)營運期間回饋地方事宜，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

環保局)，執行機關為臺中市外埔區公所及臺中市大甲區公所。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回饋區：外埔區及大甲區。 

          二、回饋里： 

(一)當地里：外埔區廍子里。 

(二)毗鄰里：易受環境影響之大甲區太白里、頂店里及外

埔區土城里、鐵山里、馬鳴里。 

(三)其他里：外埔區其他未列之里。 

第四條    本園區應設置營運監督委員會(以下簡稱監督會)，監督會應

有一定比例成員由回饋里推派，其設置要點由環保局另定之。 

第五條    本自治條例回饋金分配如下： 

          一、臺中市外埔區公所百分之三十二。 

          二、臺中市大甲區公所百分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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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當地里百分之二十。 

          四、毗鄰里百分之十七。 

          五、其他里百分之二十一。 

        六、監督會百分之四。但應以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為上限。 

第六條    本自治條例回饋金來源及計算方式如下： 

一、本園區基地面積每平方公尺每年度回饋金新臺幣二百元。 

二、本園區每年度售電收入百分之十。 

環保局應將前項回饋金額度，通知回饋區區公所納入預算並

協助執行。 

第七條    回饋金運用範圍如下： 

一、公共設施之興建及其維護管理運作事項。 

二、環境衛生及環境綠美化事項。 

三、社會救助、弱勢關懷慰問、醫療保健及其他公益等補助

事項。 

四、居民文康、體育、藝文及敬老慈幼等活動事項。 

五、環境保護教育觀摩宣導及提升生活環境品質、教育、文

化水準等相關事項。 

六、執行回饋業務相關人事及行政經費。 

七、其他與綠能生態或環境維護相關事項。 

第八條    回饋區回饋金之運用，區公所應擬具回饋金使用計畫書報環

保局備查。 

回饋里回饋金之運用，由里辦公處擬具回饋金使用計畫書報

請回饋區區公所核定後支用，回饋金使用計畫書變更者亦同。    

第九條    前條回饋金使用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回饋金運用範圍說明。 

二、回饋金使用說明，包含項目、用途、單價、數量及總額。 

三、執行方式。 

第十條    當年度回饋金使用計畫未執行完成之部分，經辦理保留者，

得轉入後續年度使用。 

第十一條    回饋金購置之公用財物，應依臺中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

例等規定列冊管理。 

第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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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8月2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70180263號 

修正「臺中市幼兒園及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第一條、第九條、第十條。 

  附修正「臺中市幼兒園及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第一條、第九條、第十條。 

市長  林佳龍 
 

 

 

 

臺中市幼兒園及教保服務人員獎勵辦法第一條、第九條、 

第十條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六條及

教保服務人員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三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九條    幼兒園最近三年內有下列情形之ㄧ者，不予獎勵： 

一、受本法或本條例所定之處罰，於提出申請截止日前仍未

改善完竣者。 

二、因執行業務違背法令，經教育局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

分。 

三、幼兒園負責人因執行業務違背法令，經判刑確定。 

四、經教育局依第十五條規定，撤銷獎勵資格並公告者。 

五、已接受本市或其他縣(市)或中央相同性質表揚者。 

第十條    教保服務人員最近三年內有下列情形之ㄧ者，不予獎勵： 

一、受本法或本條例所定之處罰。 

二、受懲戒或記過以上之處分。 

三、教保服務人員因執行業務違背法令，經判刑確定。 

四、經教育局依第十五條規定，撤銷獎勵資格並公告者。 

五、已接受本市或其他縣(市)或中央相同性質表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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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財政局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24日 

發文字號：中市財菸字第10700094991號 

附件：如文 

修正「臺中市政府財政局菸酒查緝車輛管理及使用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 

  附修正「臺中市政府財政局菸酒查緝車輛管理及使用要點」。 

局長  林顯傾 
 

 

 

 

臺中市政府財政局菸酒查緝車輛管理及使用要點 

中華民國 102 年 3月 13 日中市財菸字第 1020003733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2 年 7月 24 日中市財菸字第 1020010563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7 年 7月 24 日中市財菸字第 10700094991 號令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財政局(以下簡稱財政局)為執行菸酒管理及查緝工作，

特訂定本管理及使用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菸酒查緝車輛，為財政部菸品健康福利捐供私劣菸品查

緝經費補助購置，並經財政局指定為菸酒查緝用途之車輛。 

三、查緝車輛由業務單位負責管理。 

四、使用菸酒查緝車輛，應符合下列用途： 

(一)執行菸酒稽查取締業務者。 

(二)辦理菸酒管理及輔導業務者。 

(三)執行菸酒扣押物載運。 

五、使用查緝汽車，應事先填寫派車單經核派始可行駛，但遇查緝緊急

事件不及事先申請，應於事後補辦申請手續。查緝汽車於使用完畢

後由駕駛人將行車狀況詳細記載於行車紀錄表連同派車單送交管理

人員。 

六、查緝汽車行駛地點以派車單所填地點為限，不得挪為私用，申請人

如因公務需要臨時改赴他處，事後應補填派車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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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查緝汽車應依行車紀錄表或里程數定期實施檢查保養，機件如有損

壞由車輛管理人員依規定程序填具車輛請修單，經核定後始得辦理

檢修。查緝汽車在行駛路程中發生故障，應立即通報管理人員，並

得由駕駛人先行做必要處理，但應於事後依規定補辦請修手續。 

八、查緝汽車各該駕駛人應將車輛停放指定地點，如因執行查緝業務未

停於指定地點，應善盡保管維護之責，如有遺失或損毀，除因天然

災害或不可抗力之事由，經查明屬實者外，應負賠償責任，並應於

遺失或毀損之日起三個月內賠償完畢(按使用之年限折舊計算)。 

九、查緝車輛管理人員應依規定將查緝車輛投保強制汽(機)車責任保險 

、汽車第三人責任險及視需要投保其他任意險，並辦理車輛檢驗。 

十、駕駛人或借用人使用查緝汽車，應以加油卡添加油料，並將收據(加

油確認單)送交管理人員，以為油料核銷依據。 

十一、查緝汽車調派，在不影響菸酒業務執行原則下，得由財政局各科( 

室)依公務需要辦理借用。 

十二、查緝機車由保管使用人負責管理及保養，對所保管使用之機車，

應善盡保管維護之責，如有遺失或毀損，除因天然災害或不可抗

力之事由，經查明屬實者外，應負賠償責任，並應於遺失或毀損

之日起三個月內賠償完畢(按使用之年限折舊計算)。 

十三、本規定未盡事宜，依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車輛採購作業

及管理使用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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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8月2日   

發文字號：府授財務字第1070182941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專戶存管款項收支管理要點」，並修

正名稱為「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專戶及保管品管理要點」，自即

日起生效，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     

一、檢送「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專戶及保管品管理要點」、修正總說

明及對照表各1份。   

二、請本府秘書處、法制局惠予協助刊登公報及上傳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臺中市和平區公所除外)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法規審議科)、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文檔科)、臺中市

政府財政局(財務管理科)（均含附件）    

市長  林佳龍 
 

 

 

 

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專戶及保管品管理要點 

中華民國 100 年 2月 23 日府授財務字第 1000030684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7 年 8月 2日府授財務字第1070182941 號函修正 

一、 臺中市政府為加強所屬各機關、學校、市營事業機構(以下簡稱各機

關)專戶及保管品之管理，特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行政院訂頒出納管理手冊及其他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二、 本要點所稱各機關專戶存管之款項，係指臺中市市庫自治條例第十

四條第一項規定之存款。 

所稱保管品，係指票據、有價證券及財產契據。 

三、 各機關專戶存管之款項及保管品之保管事務，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

或為應業務需要，報經臺中市政府財政局（以下簡稱財政局）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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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均應存入或委由市庫代理銀行或代辦機構辦理。 

四、 各機關專戶於開戶前，應敍明理由函報財政局同意後，始得開戶存

管；專戶設立原因消滅時，應即辦理銷戶。 

各機關設置專戶，戶名應含機關全銜及專戶用途，不得以個人名義

開立專戶；同一性質之專戶，以設置一戶為原則。 

各機關應於財政局核准開戶日起三十日內完成開戶手續，並填製臺

中市政府所屬機關學校專戶異動備查表（附表一）函送財政局備查。 

五、 各機關更換戶名時，應持相關證明文件，逕洽原開戶金融機構辦理

更名；更換戶名及銷戶，應於異動日起三十日內填製前點第三項之

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學校專戶異動備查表函送財政局備查。 

六、 各類專戶應使用機關首長、主辦會計、主辦出納之印鑑，但零用金

存款戶得使用經管零用金人員及總（事）務主管人員印鑑。 

前項應使用印鑑得視組織編制情形及業務特性授權；至於籌備中尚

未獲頒印信之機關，得借用其上級機關印信。 

七、 專戶存款轉存定期性存款，應沿用原撥款專戶之戶名及印鑑；到期

之本金除繼續存定期性存款外，應轉回原撥款專戶。 

八、 各機關專戶存管款項，應悉數繳存各該專戶，不得抑留移用；支付

時，應付與該專戶存管款項之合法受款人或債權人。  

九、 各機關專戶孳息，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應解繳市庫。  

十、 各機關應每月核對銀行存款及保管品對帳單，如與帳面結存不符，

應分別編製差額解釋表或洽請銀行更正。 

十一、 各機關應每年向其往來金融機構(含郵局)函詢專戶之設立情形，

並詳加查核有無非公務機關或學校團體誤用機關、學校統一編號

開戶及未納入本要點規定管理等情事。 

各機關應每年對專戶之使用情形進行檢討清理，並作成書面紀錄

(附表二)，經檢討設立原因消滅或已無存續必要時，應即辦理銷

戶。 

十二、 各機關之出納管理單位收到各項保管品，應逐案編註收管案號，

分類登入保管品紀錄簿，除須於當日發還者外，應即送市庫代理

銀行或代辦機構保管，並分類登記於存庫保管品備查簿，按月編

造保管品報告表送會計單位及相關業務單位查考。 

十三、 各機關對於存庫保管品，應注意其兌償期限，並定期派員清點及

辦理清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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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學校專戶異動備查表 

填報機關：                                  機關統一編號： 

類 
別 

□1.新設  □2.遷移  □3.簡併  □4.改組   

財政局核准日期文號 
      年    月    日中市財務字第 
                  號函同意開立 

專戶戶名 開戶日期 帳號 經辦行 

 
 

   

□ 
開 
 

戶 
專 
戶 

    

類別  □1.裁撤 □2.遷移 □3.簡併 □4.改組 □5.已無需使用 

專戶戶名 銷戶日期 帳號 經辦行 

 
 

   

□ 
銷 
 

戶 專 
戶 

    

專戶戶名 開戶日期 帳號 經辦行 更 
換 
前     

專戶戶名 更換日期 帳號 經辦行 

□ 
更 
 

換 更 
換 
後      

備註：一、申請機關應自核定或異動日起三十日內完成相關手續及報備程序。 

   二、請依備查事項於□內打ˇ並填妥各欄資料。 

填表人：    業務主管：     會計主任：   機關首長：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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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教終字第107017831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維護國民中小學學生上下學安全實施要點」第11點規定 

，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正本：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臺中市私立

新民高級中學、臺中市明台高級中學、宜寧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宜寧高

級中學、明德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明德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

中學、光華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光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東海大學附屬

實驗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致用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

學、臺中市私立大明高級中學、嘉陽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嘉陽高級中

學、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

弘文高級中學、臺中市青年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臺中

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玉山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慈明高級

中學、常春藤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常春藤高級中學、臺中市華盛頓高級

中學、葳格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育仁國民小

學、台中市私立明道普霖斯頓國民小學、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慎齋國民

小學、麗吉吉 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麗吉吉 國民中小學、臺中市私立華盛頓國

民小學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料庫）、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

政府教育局秘書室、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人事室、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終身

教育科（均含附件） 

市長  林佳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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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維護國民中小學學生上下學安全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5 年 3月 30 日府授教社字第 1050062885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7 年 7月 30 日府授教終字第 1070178311 號函修訂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落實維護本市國民中小學(以下簡稱

學校)學生上下學安全，加強校園周邊通學環境安全，特訂定本要點。 

二、學生上下學安全由學生家長、全體教師及社區志工共同參與，並由

學校教師、學校家長、社區或社會愛心人士，共同組成導護志工，

維護學生上下學安全。但孕婦與重、中度身心障礙者免於執行交通

導護工作。 

三、導護志工任務如下： 

(一)協助維持學生上下學秩序及通過交通路口。 

(二)導護志工執行任務時，針對違規車輛或駕駛人，得將違規事實記

載後移請警察機關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處罰。 

四、學校得結合警察機關、導護志工、愛心導護商店共同協助交通導護

工作。 

五、為維護學生上下學安全，學校應負責下列事項： 

(一)擬訂學生上、下學路隊編組計畫，並將交通安全教育融入各領域

課程實施。 

(二)妥適規劃家長接送區，使家長能妥善安排接送學生上下學，以保

持校園周邊的交通順暢，維護學生安全。 

(三)教師參與執行導護志工任務時，學校應妥適安排導師課務與級務

工作。 

(四)協助通報學童通學路段公共設施缺失、商店住家妨礙學童行進設

施等，報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以提報道安會

報或採專案方式研商解決措施。 

(五)研擬其他有關學童通學安全之守護事項。 

六、教育局應於每學年開學後辦理新進導護志工基礎訓練。各校得視實

際需求，定期或不定期實施導護志工專業訓練，以提升導護志工相

關知能。 

七、導護志工值勤時，應著制式服裝、配件，並遵守交通號誌、標誌、

標線及相關法規。因故未能服勤時，應事先協調其他導護志工代理

執行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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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為健全校園周邊通學環境及充實危險路口指揮人力，學校有特殊需

求者，得專案報請教育局邀集交通、警政等相關機關，針對個案協

助改善。 

九、導護志工因執行交通導護工作而涉訟者，除教師應依教師因公涉訟

輔助辦法辦理外，由教育局為其延聘律師並提供必要協助。 

十、學校教師於執行交通導護工作，發生意外事故者，得依公務人員因

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由教育局發給慰問金。 

十一、學校教師因擔任交通導護超時工作部分，得累計時數，累計達四

小時者，在不影響正常教學下，於一年內擇無課務時間核實補休，

並由教育局核予行政獎勵。教師每週執行學生交通導護時數（上

學前及放學後）合併計算且以一小時為單位，超過一小時之餘數，

不得合併計算。 

十二、績優導護志工經學校推薦並經本府評選後，除由本府公開表揚外 

，並提報參與交通部金安獎表揚。 

十三、學校應於現有經費中酌予支應每日導護誤餐費及導護意外保險投

保；經費不足者，得專案向教育局申請補助。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7 年秋字第 3 期 

 16

臺中市政府勞工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8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勞就字第1070044846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弱勢勞工就讀勞工大學補助作業要點」第二點 

、第四點規定，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附前開要點及修正總說明、對照表各1份。   

二、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就業服務處、臺中市勞動檢查處、本局綜合規劃科、本局勞資關

係科、本局外勞事務科、本局勞動基準科、本局福利促進科、本局秘書

室、本局政風室、本局會計室、本局就業安全科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均含

附件）    

 

 

 

 

臺中市政府勞工局弱勢勞工就讀勞工大學補助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3 年 6月 25 日中市勞綜字第 1030030124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6 年 8月 16 日中市勞就字第1060049388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7 年 8月 6日中市勞就字第1070044846 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以下簡稱勞工局)為鼓勵弱勢勞工參與臺中市勞

工大學（以下簡稱勞工大學）學習各類新知，提昇職場專業知能，

藉以增強就業競爭力並保障工作權利，特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及資格條件： 

就讀「勞工大學」之學員(須同時符合資格一及二始可申請本補助，

證明文件詳見附錄) 

(一)資格一(符合一項即可)： 

１、設籍臺中市之在職勞工。   

２、工作地點在臺中市之在職勞工。 

(二)資格二：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於新臺幣三萬六千三百元以下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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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下列條件之一： 

１、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２、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３、原住民。 

４、身心障礙者。 

５、新住民(外籍配偶及大陸地區配偶)。 

６、中高齡者。(四十五歲以上) 

７、十五歲至十八歲之少年勞工。 

８、初任職場勞工。 

９、因犯罪行為被害死亡者之配偶、直系親屬或其未成年子女之監

護人、因犯罪行為被害受重傷者之本人、配偶、直系親屬或其

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 

10、獨力負擔家計者。 

11、職業災害勞工。 

12、其他依就業服務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       

者。 

三、補助項目： 

    依所報名課程之學費全額申請補助，惟依申請先後順序審核補助至    

經費用罄截止。 

四、補助作業程序： 

(一)符合資格者須先繳交全額學費，惟不需繳納保證金，並應於就讀

之該班開課後一週內主動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開課單位提出申

請；逾期未主動提出申請(應補繳納課程保證金)或經費已用罄，

均不得要求或保留補助。 

(二)俟課程結束通過學勤考核者(如學員缺課紀錄達各科目應上課總

時數三分之一者，將不予補助學費)，開課單位應逕予退還學員學

費，並使學員簽收，再向勞工局申請補助。勞工局將依申請學員

檢具資料，審查是否符合申請補助資格；不符資格之學員，勞工

局將予刪除全額補助費。 

(三)各開課單位應於課程結束後二十天內將補助名冊、印領清冊及身

分資格證明文件送至勞工局辦理資格複查並據以撥付補助費。 

(四)經勞工局複查後同意補助之案件，由開課單位檢具領據送勞工局

申請撥款。 

(五)受補助經費結報時，所檢附之支出憑證應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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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規定辦理，並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同一案件

由二個以上機關補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六)領據應加蓋單位圖記或印信與負責人、經手人之職章，並加註金

融機構名稱、帳號及戶名，由勞工局撥款入帳。 

五、其他事項： 

受補助之個人申請補助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

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主動繳回補助款項並負相

關責任。 

六、本要點所需經費由勞工局編列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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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臺中市弱勢勞工就讀勞工大學補助對象應檢附證明文件 

■共通性文件： 

一、設籍臺中市之在職勞工： 

（1）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 

（2）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工作地點在臺中市之在職勞工： 

（1）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 

（2）在職證明相關文件（須加註工作地點地址）。 

（3）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個別補助對象所需文件： 

一、低(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縣市政府或鄉鎮（區）公所開立

之低(中低)收入戶身分證明文件或低(中低)收入戶卡影本一份，但

該證明文件未載明身分證號碼及住址者，應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

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一份。 

二、原住民：提供有原住民身分記載之證明文件。 

三、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者手冊正、反面影本一份。 

四、新住民（外籍配偶或大陸地區配偶）：1.臺灣地區配偶最近 3 個月

之戶籍謄本。2.有效期間之居留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 

五、中高齡者(四十五歲以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註：年齡認定

以開課日為審核基準）。 

六、十五歲至十八歲之少年勞工：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年齡認定以開課

日為審核基準）。 

七、初任職場勞工：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持續加保之第一筆

勞保資料加保日須於前年度 1 月 1 日以後。 

八、因犯罪行為被害死亡者之配偶、直系親屬或其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 

、因犯罪行為被害受重傷者之本人、配偶、直系親屬或其未成年子

女之監護人：檢附由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出具之證明單（如

格式範例）。 

九、獨力負擔家計者：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獨自扶養在學或無工作能力之直系血親、

配偶之直系血親或前配偶之直系血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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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配偶死亡（戶籍謄本）。 

２、配偶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達六個月以上未尋獲（檢

附報案紀錄文件）。 

３、離婚（戶籍謄本）。 

４、受家庭暴力，已提起離婚之訴（訴訟案件）。 

５、配偶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依法拘禁（入獄、羈押或拘禁通知

文件）。 

６、配偶應徵集、召集入營服義務役或替代役（徵集、召集通知文

件）。 

７、配偶身心障礙或罹患重大傷、病致不能工作（醫療機構診斷證

明文件）。 

(二)因未婚且家庭內無與申請人有同居關係之成員，而獨自扶養在學

或無工作能力之直系血親卑親屬者（戶籍謄本）。 

(三)因原負有法定扶養者死亡、失蹤、婚姻、經濟、疾病或法律因素，

致無法履行該義務，而獨自扶養在學或無工作能力之血親者。 

◎在學證明：係指 25 歲（含）以下仍在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學

校就讀在學證明文件。但不包含就讀空中專科及大

學、高級中等以上進修學校、在職班、學分班、僅於

夜間或假日上課或遠距教學。 

◎無工作能力證明：係指罹患重大傷、病，經醫療機構診斷必須治

療或療養三個月以上之診斷證明文件正本。 

十、職業災害勞工：1.具勞工保險身分者:提供「勞保局職災傷病/失能

給付核定通知函」及「職災門診單」等為認定資格文件。2.未具勞

工保險身分者：提供「經職安署核定失能等級證明」證明文件。 

十一、其他依就業服務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

者：檢附相關主管機關證明文件。 

更生受保護者：檢附受保護人（管束）身分證明文件、更生保護

人身分證明書。下列人員年滿 15 歲以上者，有必要促進其就業。 

１、執行期滿，或赦免出獄者。 

２、假釋、保釋出獄者。 

３、保安處分執行完畢，或免其處分之執行者。 

４、受少年管訓處分，執行完畢者。 

５、依行事訴訟法第 253 條或軍事審判法第 147 條，以不起訴為適

當，而予以不起訴之處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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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受免除其刑之宣告，或免其刑之執行者。 

７、受緩刑之宣告者。 

８、在觀護人觀護中之少年。 

９、在保護管束執行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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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範例） 

犯罪被害人及其眷屬身分證明書 

   年       號 

受保護人 

姓    名 
 統一編號  

被 害 人 

姓    名 

 
統一編號 

 

被害事件 
 

被害日期 
 

受保護人與 

被害人關係 

 

符    合 

右列條件 

因犯罪行為被害死亡者之配偶、直系親屬或其未成年子女之監護

人、因犯罪行為被害受重傷者之本人、配偶、直系親屬或其未成年

子女之監護人。 

經核                 君，符合本會出具受保護人身分證明之條件。 

 

 

特  此  證  明 

 

 

出具證明機關：                                                (會戳)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本身分證明書僅提供申請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補助弱勢勞工就讀勞工大學之用。 

＊ 本文件身分證明書自開立日有效期間為二年，影印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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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8月1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清字第1070083245號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任務指派管理幹部甄選要點」，並自即日

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局107年7月20日第1070079384號簽奉核定辦理。    

二、檢送「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任務指派管理幹部甄選要點」修正總說明 

、修正對照表及全條文、甄選評分表各1份。    

三、副本抄送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法制局，敬請秘書處刊登公報週知，敬請

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本局中西區清潔隊、本局北區清潔隊、本局東南區清潔隊、本局南屯區

清潔隊、本局北屯東清潔隊、本局北屯西清潔隊、本局西屯區清潔隊、

本局豐原區清潔隊、本局后里區清潔隊、本局潭子區清潔隊、本局大雅

區清潔隊、本局神岡區清潔隊、本局大里區清潔隊、本局霧峰區清潔隊、

本局烏日區清潔隊、本局太平區清潔隊、本局清水區清潔隊、本局沙鹿

區清潔隊、本局梧棲區清潔隊、本局龍井區清潔隊、本局大肚區清潔隊、

本局大甲區清潔隊、本局大安區清潔隊、本局外埔區清潔隊、本局東勢

區清潔隊、本局石岡區清潔隊、本局新社區清潔隊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勞工安全衛生科、本局清

潔隊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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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任務指派管理幹部甄選要點 
 

中華民國 102 年 1月 10 日中市環清字第 1020003727 號書函頒 

中華民國 102 年 3月 29 日中市環清字第 10200284011 號書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2日中市環清字第 1030104762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4 年 4月 24 日中市環清字第 1040039067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4 年 5月 29 日中市環清字第 1040053618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6 年 5月 1日中市環清字第1060044216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7 年 8月 1日中市環清字第1070083245 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局）基於加強環境清潔維護及

垃圾處理等工作之管理需要，為甄選本局編制內現職隊員、駕駛、

技工及工友等（以下簡稱參選人員）優秀人員，以任務指派方式兼

任管理幹部（以下稱班長），特訂定本要點。 

二、班長職責 

(一)接受服務單位主管與上級主管之指揮、監督及考核。 

(二)執行勤務安排(派班）與清潔人員調度工作。 

(三)執行勤前教育、工區巡查、督導及差勤(假）管理等工作。 

(四)執行政策(令）宣達與反映基層清潔人員意見。 

(五)執行現場作業安全檢查、監督及指導等工作。  

(六)執行清潔車輛、機具巡檢、保養等之督導與管理工作。 

(七)辦理權責業務之為民服務工作。 

(八)辦理清潔車輛、機具及人員事故之職業安全處理及調解等工作。 

(九)其他上級交辦事項。 

三、參選資格 

(一)基本條件 

１、於本局連續擔任隊員、駕駛、技工或工友滿三年（含）以上之

編制內各垃圾處理廠（場）與區清潔隊（以下簡稱各單位）現

職人員。 

２、工作認真，負責盡職，為民服務態度良好，且最近三年考績有

二次考列甲等以上紀錄者。 

(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參加甄選；若於完成遴選作業後始發現

者，取消資格並以偽報不實依規懲處： 

１、曾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或易科罰金之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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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曾受懲戒處分、保安處分、矯治處分宣告確定或受記過以上之

行政處分。 

３、褫奪公權。 

４、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５、經合格專業醫師證明有癲癇症或其他法定傳染病。 

６、有酒駕、酒後滋事及吸食毒品、迷幻藥或其他違禁藥品者之前

科或不良紀錄。 

７、其他經本局審核認定不適任者。 

四、報名與甄選方式 

(一)報名方式 

１、各單位主管依據需求班長員額與條件，及各單位儲備管理幹部

(班長)一名，簽奉局長核可後，彙送清潔隊管理科（以下簡稱

清潔科）登錄辦理公告甄選。 

２、參選人員應於公告期限內，填具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任務指

派管理幹部（班長）甄選評分表，或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任

務指派儲備管理幹部（班長）甄選評分表，親向其所屬單位報

名。 

３、報名文件經各單位主管初審並提送清潔科完成評分程序後簽報

核定。 

(二)評分項目與評分標準 

甄選評分項目包括服務年資、勤惰、環保專業證照等項目，合計

總分為一百分；各甄選項目配分如下： 

１、服務年資(十五分)：服務於本局(包括服務於原臺中縣各鄉、鎮 

、市公所清潔隊)之年資。 

(１)滿三年者：八分。 

(２)逾三年以後：每滿半年給一分。 

(３)最高得分至十五分為止。 

２、勤惰(十分)：  

以甄選作業公告日起前一年之差勤紀錄計分。 

(１)事假、病假：逐次累積，每達半天扣零點五分，以此類推。 

(２)遲到、早退：每次扣一分，以此類推。 

(３)有曠職（工）紀錄或累計扣分達十分（含）以上者，本項以

零分計算。 

３、專業證照（十五分）：加分項目(1)最高加至十分，加分項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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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累計最高加至五分。 

(１)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含甲種、乙種)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人員(含甲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乙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員)： 

具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結業證書者，加零點五分；具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結業證書者，加一分。 

符合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二項所定具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師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資格者，或於民國八十

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前經訓練合格領有管理人員結業證書或資

格者，加十分。 

本項以擇優取其中一項計算。 

(２)消防、防火及急救等相關之訓練合格證照（書）或證明文件：

每一類加一分。 

(３)資源回收、垃圾清除、處理等相關業務之訓練合格證照（書）

或證明文件：每一類加一分。 

(４)電腦運用能力訓練合格證照（書）或證明文件： 

須為與需求單位管理工作相關者，每一類加一分。 

(５)其他經本局認可與環保業務相關之證照（書）或證明文件：

須為與需求單位管理工作相關者，每一類加一分。 

４、區清潔隊長評分佔三十五分。  

５、清潔科科長評分佔二十五分，惟如有跨區參與班長甄選時，為

建立公平機制，由科長邀集清潔科股長一人及區清潔隊長三人

組成評審小組召開會議評定之。  

五、錄取方式 

(一)由清潔科統計每位參選人員之服務年資、勤惰、專業證照、區清

潔隊長評分及清潔科科長評分等各項目的總成績達七十分（含）

以上，依總成績高低排名。錄取名單則依該次甄選需求之班長人

數或儲備管理幹部(班長)，按排名高低並簽奉局長核定後錄取之。 

(二)參選人員總成績相同者，依服務年資分數較高者取得優先排名、

成績仍相同者，逐次依勤惰、專業證照、區清潔隊長評分、清潔

科科長評分等分數較高者優先排名。全部相同時，則以抽籤方式

決定之。 

(三)職安班長甄選，須具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員資格，經錄取後，由隊長指派辦理安全衛生管理及其他環境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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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專案業務。 

六、經通知錄用人員應依本局通知期限，至指定地點完成報到，不得要

求延後報到或改分發，無故逾期不報到或不接受分發者，取消資格，

且一年內不得再參加班長及儲備管理幹部(班長)甄選，並由本局重

新辦理甄選。 

七、錄取人員經調任班長之日起，試用一年，並由隊長督導需取得乙種

以上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資格或其他電腦操作及專業訓練，如逾

試用期限若未取得乙種以上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資格，或表現不

佳者，應取消資格，由本局重新辦理甄選。 

八、本局清潔科針對出缺區清潔隊班長公告甄選二次仍無人報名或無適

當人選時，區清潔隊長得自行遴選適當人員代理班長並簽奉清潔科

科長核可後暫代，期限最長以二年為限，必要時得延長一年。 

九、清潔隊班長倘有不適任之情事，經區清潔隊隊長簽報清潔科科長核

定後，取消其班長資格，依區清潔隊管理現況由儲備管理幹部(班長

)晉升或隊長簽報重新辦理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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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令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70179194號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貴局所屬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教師黃竣品違法一案，業經公務

員懲戒委員會依法判決：「黃竣品申誡。」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民國107年7月25日107年度鑑字第14256號判決

辦理。 

二、本府於民國107年7月27日收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判決正本，懲戒處分

應於翌日（民國107年7月28日）起執行。 

三、檢附上開判決影本1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人事處(考訓科)（均含附件）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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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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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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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8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民戶字第1070184012號 

主旨：公告本市大里區「國光自辦市地重劃區」新闢道路命名事宜。 

依據：臺中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第7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公告道路命名核定生效日期：107年8月3日。 

二、本案公告道路「祥興路」，起自國光路，迄至明德街明德巷，長約293

公尺，寬25公尺。 

三、上開道路門牌整編生效日，由轄區戶政事務所另行通知。 

市長  林佳龍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24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裁催字第1070035759號 

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公示送達清冊 

主旨：公示送達本局所屬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開立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

件裁決書」壹次裁決名冊（計5,168件，詳附件）1份。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

處理細則」第5條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人梁瑞瑩君等共計5,168件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以雙掛號郵寄，因各該當事人應為送達之處所不

明，爰依上揭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上開送達自公告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請自送

達生效日起30日內繳納結案，逾期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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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處罰；逾期仍不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如不服本裁決者，

應以原處分機關（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為被告，向原告住所地、居

所地、所在地、違規行為地或原處分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提起訴訟；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應於裁決書送達後30日之不變期間內

為之。 

三、旨揭附件，冊列人員得於公告期間內之上班時間，向臺中市交通事件裁

決處（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70號，電話04-25152535）領取「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局長  王義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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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19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701216191號 

主旨：公告「邱卉綸建築師」申請建築師事務所開業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邱卉綸。 

二、事務所名稱：邱卉綸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T22224****。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241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博愛街78號。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5624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19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701222521號 

主旨：公告核准「蔣永輝建築師」換發開業證書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9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蔣永輝。 

二、事務所名稱：蔣永輝建築師事務所。 

三、開業證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0212號。 

四、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4231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黎明路二段898-1號。 

六、身分證字號：B12081****。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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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股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26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701261561號 

主旨：公告註銷「陳傳彥建築師」建開證字第N000522號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26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陳傳彥。 

二、事務所名稱：陳傳彥建築師事務所。 

三、開業證字號：建開證字第N000522號。 

四、事務所地址：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1196號5樓。 

五、身分證字號：X10007****。 

六、備註：民國106年8月30日死亡民國106年9月1日申登。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8月2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701295141號 

主旨：公告核准補發「王森主建築師」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王森主。 

二、事務所名稱：王森主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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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業證號：建開證字第M001689號。 

四、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3713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區漢口路四段35號10樓。 

六、身分證字號：M12127****。 

七、備註：原領建築師開業證書遺失作廢。(遺失啟事刊登於107年7月25日

都會時報第3版全國公告)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股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26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1070120381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豐原區五汴段767(部分)、789(部分)及796(部分)地號土地

現有巷道廢止案，徵求異議。 

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7年7月31日至民國107年8月31日止，期滿30日。 

二、公告圖說地點：本局都計測量工程科(公告欄)、臺中市豐原區公所(公

告欄)暨社皮里辦公處(公告欄)及廢道現場。 

三、公告範圍：詳廢道公告圖。 

四、現況有供公眾使用之排水設施，應予以保留使用。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告期間以書面載名姓名(或名稱)、聯絡地址、

異議理由及相關書(證)件及權利關係，向本局提出異議，供作廢止准否

之參考。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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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0701723471號 

主旨：公告「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舊有市區及一至五期市地重劃地區）細部

計畫（計畫範圍專案通盤檢討）案-變5案（部分)」都市計畫樁位成果

圖表及相關公告書件，並受理申請複測。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市南區區公所、本市大里區公所（公告欄）、本府都市發

展局（都計測量工程科公告欄）。 

二、公告期限：自民國107年8月3日起至民國107年9月3日止，計滿30日。 

三、公告書件：都市計畫樁位公告圖、樁位圖、樁位座標表、控制測量成

果。 

四、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府

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科）繳納複測費用，申請複測。 

五、複測費用每1樁點新臺幣1,200元整，至少需檢測3個樁點。 

六、申請書格式請向本市南區區公所、本市大里區公所、本府都市發展局

（都計測量工程科）洽取。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31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1070080364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東勢區高簡段1282-1地號土地現有巷道廢止案，徵求異議。 

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1條及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地區現有巷道

廢道改道處理原則第9點。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7年8月6日至民國107年9月6日止，期間滿30日。 

二、公告圖說地點：臺中市東勢區公所(公告欄)、臺中市東勢區福隆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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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處(公告欄)、本局都計測量工程科(公告欄)、廢道現場。 

三、公告廢道範圍：詳廢道公告圖。 

四、本案現況倘有供公共排水設施，應予保留使用。 

五、依建築法規定建築基地應與建築線相連接，本案依建築技術規則第2條

規定：「私設通路應與建築線相連接…。」，本案須經辦理變更使用執

照並符合上開規定後，始得核發廢道證明。 

六、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告期間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聯絡地址、

異議理由及相關書(證)件及權利關係，向本局提出異議，供作廢道審議

之參考。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稽字第10701753661號 

主旨：公示送達張祐銘君疑涉違反動物保護法通知陳述意見公文書。 

依據：動物保護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行為人張祐銘君疑涉違反動物保護法第5條第3項規定，經本市動物保護

防疫處107年7月11日中市動稽字第1070005529號函通知陳述意見，因送

達處所不明致疑涉違反動物保護法通知陳述意見公文書無法送達，依法

公示送達。 

二、本公告黏貼於本府公告欄，並刊登本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本府公報

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三、前揭疑涉違反動物保護法通知陳述意見公文書由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

處（地址：臺中市南屯區萬和路一段28之18號，電話：04-23869420分

機465）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領取。 

市長  林佳龍 
動物保護防疫處代理處長林儒良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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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社秘字第1070170631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 

主旨：公告臺中市政府執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所訂主管機關權限，劃分

由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執行。 

依據：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組織規程第3條及臺中市政府組織權限劃分自治條例

第2條。 

公告事項：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執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所訂主管機關權限

(如執行一覽表)。 

市長  林佳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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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19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交字第1070054044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本局依法舉發千鵬國際有限公司等531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應

送達人清冊1份。 

依據： 

一、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78條、80條、81條及82條。 

公告事項： 

一、本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經第1次投遞車籍（住居所）地

址，掛號郵寄冊內被通知人，該郵件因無人領取；復於第2次投遞戶籍

（營業）地址，因無法送達，茲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送達

程序。 

二、本批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第1聯已送至各處分（監理）機

關，違規人得逕至處分（監理）機關領取並接受裁處，如逾20日未領者

以送達論，處分機關得依法逕行裁處。 

局長  楊源明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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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24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0700553581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即應受送達人)高志綸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怠金處分

書影本及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因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

理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應受送達人高志綸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07年7月24

日中市警刑字第10700442325號處分書(本案為更正之發文日期及繳款

期限)，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應受送達人行方不明，本局無法送

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

執行處強制執行。 

局長  楊源明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31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0700570381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即應受送達人)李永威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怠金處分

書影本及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因受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

理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辦理。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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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係應受送達人李永威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局裁處

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行政處分在案，復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通知無正

當理由不參加講習，移由本局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以107年7月31

日中市警刑字第1070048004號處分書(本案為更正之發文日期及繳款期

限)，裁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因應受送達人行方不明，本局無法送達，

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緝中心）洽領處分

書、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怠金，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

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局長  楊源明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19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心字第10700638661號 

主旨：展延本市指定精神醫療機構一案。 

依據：精神衛生法第32條第5項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第3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展延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為本市辦理精神疾病嚴重病人緊急安置、

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指定醫療機構，有效日期自107年9月22日起至

110年9月21日止。 

二、指定機構應配合本局提供下列服務： 

(一)嚴重病人之緊急安置、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 

(二)嚴重病人或病人之緊急處置。 

(三)接受由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護送就醫之病人。 

(四)接受由醫療機構轉送之病人。 

(五)其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委託或指定辦理之服務事項。 

代理局長  陳南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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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23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疾字第10700651051號 

主旨：公告自即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止為臺中市腸病毒流行期，請本市相關

學前教托育機構應落實腸病毒通報及停課、停托規定。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第6款及臺中市腸病毒通報及停課、停托之

防疫措施。 

公告事項： 

一、學前教托育機構所在行政區位於臺中市腸病毒停課停托行政區時，應

按臺中市政府衛生局107年6月20日中市衛疾字第10700532931號公告

「臺中市腸病毒通報及停課、停托之防疫措施」公告事項第三項第(二)

款規定，自即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止，同一班級或無法區分班級之同

一收托單位，在七日內有二名以上（含）兒童經醫師臨床診斷為腸病毒、

手足口病或疱疹性咽峽炎（均含疑似）感染，該班級或單位應停課停托。

前述所稱臺中市腸病毒停課停托行政區，指符合下列任一條件之行政

區： 

(一)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布臺中市行政區有「腸病毒71型檢驗陽性個

案」：東區、中區、后里區、西區、北屯區及大甲區。 

(二)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布臺中市行政區有「年齡在3個月以上的腸

病毒感染併發重症個案」：后里區及北屯區。 

二、自本公告生效日起，倘有新增臺中市腸病毒停課停托行政區時，以衛

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公布為主；詳細資訊可逕自疾病管制署網站

專業版（http://www.cdc.gov.tw/rwd/professional）>傳染病介紹>

第三類法定傳染病>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疫情訊息>發生腸病毒71型陽

性個案或年齡滿3個月(含)以上重症個案地區項下查詢。 

三、本市腸病毒流行期適用期限，將視疫情修正。 

代理局長  陳南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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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30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疾字第10700675781號 

主旨：就「107年矯正機關全監年度性病篩檢之抽血作業」合作事宜，甄選締

結行政契約對象。 

依據：依據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病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十五條第一

項第五款及第二項及衛生福利部104年2月25日部授疾字第1040300224

號公告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締約內容是執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

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二項之前置作業抽血業務，以利後續

送至指定之醫事機構進行檢驗。 

二、合約資格： 

(一)具有執業執照之護理師(士)及醫事檢驗師等醫事人員，且能完成合約

內容者。 

(二)申請之醫事人員執業執照須於更新時限內並依規事先報准得於臺中

監獄及臺中戒治所執業。 

三、接受申請期間及決定程序：公告日起至107年8月20日止，有意願者之

醫事人員可提出申請，經本局審查通過後，通知締約並執行抽血作業。 

四、意見徵詢期間為：公告日起至107年8月20日止，就本案相關問題，可

向本局聯絡窗口-疾病管制科賴小姐04-25265394分機5211諮詢。 

五、合約書及資格審核表資料請詳見本局網站之「其他公告」。 

代理局長  陳南松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70077690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示送達義務人張國禎等8人（如名冊）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經本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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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19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廢字第10700791651號 

主旨：公告本局辦理「107年度臺中市非法棄置場址處理暨緊急應變計畫」委

託晶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及廢棄物清理法第74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07年7月1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止。 

二、委託事項：委託晶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本市非法棄置案件相關管

制作業稽查工作如下： 

(一)辦理廢棄物產源查核輔導作業。 

(二)辦理高風險廢棄物流向深度查核輔導作業。 

(三)辦理重點事業專家學者現場查核或減量輔導專案。 

(四)辦理廢棄物非法棄置緊急應變暨相關管制事宜。 

局長       白智榮   補休假 

  主任秘書   商文麟   代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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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水字第1070167218號 

主旨：公告修正本府106年12月6日府授環水字第1060243455號公告南屯區埔

興段1578(部分)地號面積1,783平方公尺為1,776.65平方公尺。 

依據：本府106年12月6日府授環水字第1060243455號公告及南屯區埔興段

1578地號土地登記謄本。 

公告事項： 

一、南屯區埔興段1578地號面積修正原因及修正情形詳如公告修正對照表。 

二、場址航照套繪圖如附件。 

三、如有不服本處分，得自公告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依訴願法第58

條第1項規定，繕具訴願書2份並檢附本處分書影本，逕送臺中市政府審

查後，再轉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議（以實際收受日期為準而非投郵

日）。 

四、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洽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水質及土壤保護科。（ 

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聯絡電話：04-22289111分機66312） 

市長  林佳龍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局長白智榮決行 

 

公告修正對照表 

修正前 修正後 

編
號 

原
公
告
坵
塊
編
號 

地 
段 

地號 
公告面積

(m2) 
地號 

公告面積
(m2) 

修正原因 

1 12 
埔 
興 
段 

1578(部分) 1019.35 1578(部分) 
1019.35 
(未修正) 

2 13 
埔 
興 
段 

1578(部分) 1783 1578(部分) 1776.65 

公告地號面積
與土地登記謄
本 所 載 面 積
(2796 m2)不一
致 

原公告面積(m2) 2802.35 
修正後公告
面積(減少
6.35 m2) 

2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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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南屯區埔興段 1578（部分）地號 

構成坵塊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航照套繪圖 

 
場址面積: 
1019.35 m2 

 
TWD97 座標： 

地號 編號 X Y 面積（m2） 

A 211606  2667721 

B 211603  2667706 

C 211568  2667709 

台中市南屯區
埔興段 1578 

（部分）地號

D 211576  2667742 

10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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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南屯區埔興段 1578（部分）地號 

構成坵塊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航照套繪圖 

 

場址面積: 

1776.65m2 

 

TWD97 座標： 

地號 編號 X Y 面積（m2） 

A 211576  2667742 

B 211567  2667709 

C 211514  2667749 

台中市南屯區

埔興段 1578（部

分）地號 

D 211514  2667749 

177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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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24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070080656號 

主旨：公告修正本局106年12月18日中市環水字第1060141636號公告南屯區埔

興段1578(部分)地號面積1,783平方公尺為1,776.65平方公尺。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16條及臺中市政府107年7月19日府授環水

字第1070167218號公告。 

公告事項： 

一、南屯區埔興段1578(部分)地號面積修正原因及修正情形詳如公告修正

對照表。 

二、管制區航照套繪圖如附件。 

三、如有不服本處分，得自公告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依訴願法第58

條第1項規定，繕具訴願書2份並檢附本處分書影本，逕送本局審查後，

再轉送臺中市政府審議（以實際收受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四、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洽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水質及土壤保護科。

（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聯絡電話：04-22289111分機66312） 

局長  白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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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南屯區埔興段 1578（部分）地號 

構成坵塊農地土壤污染管制區航照套繪圖 

 
管制區面積: 
1019.35 m2 

 
TWD97 座標： 

地號 編號 X Y 面積（m2） 

A 211606  2667721 

B 211603  2667706 

C 211568  2667709 

台中市南屯區

埔興段 1578

（部分）地號

D 211576  2667742 

10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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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南屯區埔興段 1578（部分）地號 

構成坵塊農地土壤污染管制區航照套繪圖 

 
管制區面積: 
1776.65m2 

 
TWD97 座標： 

地號 編號 X Y 面積（m2） 

A 211576  2667742 

B 211567  2667709 

C 211514  2667749 

台中市南屯區

埔興段 1578

（部分）地號

D 211514  2667749 

177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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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8月1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衛字第1070080219號 

主旨：修正公告污染環境行為及其罰則，並自公告日起生效。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七條第十一款。 

公告事項： 

一、本市指定清除地區內，凡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嚴禁有下列污染環境行

為，違反者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五十條規定處罰： 

(一)電桿、路燈桿、號(標)誌桿、天橋、橋樑、行道樹等定著物上，釘定

或繫掛看板、標示牌或張掛旗幟、布條等廣告物。 

(二)道路範圍內(包括分隔島及公設人行道)置放廣告看板、插立或以旗座

擺置旗幟。 

(三)於土地、建物外牆或圍牆上設置、繫掛旗幟、布條等廣告物有髒污、

破損污染環境者。 

(四)停放道路兩側或停車場等公共場所之車輛，其車體有髒污、鏽蝕、破

損或懸掛張貼布條等妨礙環境觀瞻情事。 

二、前項第二款禁止規定，於各類公職人員選舉期間(自候選人登記日起至

投票當日止)不適用下列地點： 

(一)候選人本人競選總部、競選辦事處(限選委會登記在案)以總部、辦事

處所在地面臨道路向左右兩旁各延伸五十公尺範圍內(不可跨越馬

路)。但上述範圍內之中央分隔島、人行或車行陸(天)橋、號（標）

誌桿、電桿、路燈桿、公園、機關(構)、學校或其他公共設施及其用

地等不可設置。 

(二)經依法申請核准期間之候選人本人競選活動場地，限於核准期間(當

日零時至隔日零時)之活動場地及所在地各延伸五十公尺範圍內。但

上述範圍內之中央分隔島、人行或車行陸(天)橋、號（標）誌桿、電

桿及路燈桿等不可設置。 

局長  白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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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171904號 

主旨：公告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改制前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為辦理

國道4號臺中環線豐原潭子段建設計畫（潭子區非都市土地）工程，奉

准徵收潭子區聚興段76-11、78-6地號等2筆土地上之建築改良物人口遷

移費1案。 

依據： 

一、內政部106年9月7日台內地字第1061306271號函辦理。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二、興辦事業類別：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6年9月7日台內地字第1061306271號

函辦理。 

四、徵收建築改良物之人口遷移費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人口遷移費調

查表及補償清冊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潭子區公所公開閱覽並公布於被

徵收土地所在地里辦公處。 

五、公告30天(自民國107年7月24日起至民國107年8月23日止)。 

六、本案土地上建築改良物部分，本府以107年4月10日府授地用字第

1070077559號公告徵收在案。嗣經黃0榛君提供之戶籍謄本設籍日期為

l06年4月27日，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34條第1項第2款徵收公告前6個月

設有戶籍之人口遷移者，應發給遷移費之規定，應予公告。 

七、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提起： 

(一)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

者，得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予

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

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訴

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

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起

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即查明處理，權利關

係人不服查處結果者，本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復議結果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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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者，權利關係人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177969號 

主旨：為本府（改制前臺中縣政府）辦理清水鎮都市計畫文九（15）學校用地

工程內清水區銀聯段703地號等3筆土地廢止徵收案，茲因權利人（如后

附清冊）廢止徵收公告通知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旨揭廢止徵收案公告，本府業以l07年7月2日府授地用字第10701447362

號函通知，惟因上開權利人住址不明或按址無法投遞，致通知函無法送

達，特此公示送達。 

二、本案應繳回之原徵收價額，請於l08年2月27日前洽本府地政局地用科辦

理繳款事宜，逾期未繳清者，不予發還其土地，仍維持原登記，並不得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申請收回該土地。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股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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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177506號 

主旨：本府辦理大肚區都市計畫3號道路及3-4號道路工程用地徵收補償費溢

領繳回通知，茲因權利人趙木之繼承人白趙柏娥（歿）之代繳義務人白

筱鈴等3人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第82條、第100條。 

公告事項： 

一、首揭工程用地徵收補償費應受補償人趙木已死亡，繼承人等繕製繼承

系統表申領應繼分補償，因漏載長女部分，致應繼分補償金額有誤，其

中已受領應繼分補償費之繼承人白趙柏娥，於領取應繼分補償後死亡，

本府依行政程序法第82條規定，以107年6月22日府授地用字第

10701413881號函通知代繳義務人等繳回，因白筱鈴、白承翰、白美桂

等3位代繳義務人之住址不明或按址無法投遞，致通知函無法送達，特

此公示送達。 

二、請代繳義務人等即洽本府地政局地用科領取上開通知及辦理繳回上開

應繳回之溢領補償費事宜，按行政程序法第81條規定之最後刊登日起20

日期限屆滿，即移送辦理強制執行。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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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8月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177752號 

主旨：公告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辦理國道4號臺中環線豐原潭子段建設計畫隧道

路段工程（豐原區非都市土地），奉准徵收豐原區下南坑段199-26地號

等89筆土地之地上權，合計面積14.365783公頃1案。 

依據： 

一、內政部l07年6月25日台內地字第1071304147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二、興辦事業之類別：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l07年6月25日台內地字第1071304147

號函核准徵收。 

四、徵收土地之地上權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地上權圖說及徵收

地上權補償費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豐原區公所公開

閱覽。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7年8月2日起至107年9月3日止)。 

六、旨揭工程原奉准徵收豐原區下南坑段199-1地號內等85筆土地之地上

權，合計面積21.095247公頃，因部分土地已完成協議價購，且經實際

分割後應予徵收地上權之土地為89筆，合計面積14.365783公頃。 

七、準用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地上權之土地自公告日起，除

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並

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 

八、準用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地上權之土地所有權或他項權

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公告前

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建築改良

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告期間

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九、依交通事業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地上權徵收補償辦法第4條規

定，地上權之徵收補償費，穿越土地之下方者，地上權補償費等於徵收

補償地價乘以穿越地下深度補償率。徵收補償地價，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照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之當期

市價（含變動幅度）補償其地價，該市價及變動幅度係經本市地價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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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評定。 

十、本案於公告期滿後，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另函通知權利人領取，逾期不

領者，視為拒領，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土地徵收補償費保

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人，自通知送達

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十一、依土地徵收條例第57條第2項規定，徵收地上權之土地因事業之興辦，

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時，土地所有權人得自施工之日起至完工後1年

內，請求需用土地人徵收土地所有權，需用土地人不得拒絕。 

十二、本件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預計於l07年9月開工，l10年12

月底完工。 

十三、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提起： 

(一)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

者，得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

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

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

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

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

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即查明處理，權

利關係人不服查處結果者，本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復議

結果仍不服者，權利關係人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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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8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184200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五 

主旨：本府辦理豐原都市計畫2-1號道路（東半環-新水源段）工程用地徵收，

茲徵收補償費應受補償人(如后附清冊)因受領遲延、拒絕受領或不能領

取，已依法存入「臺中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301專戶」，因通知書無

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徵收補償費前存入保管專戶，業經本府92年5月7日府授地權字第

0920120459-1、0920120466-1及0920120487-1號函通知應受補償人在

案，惟應受補償人住址不明或按址無法投遞，致該通知函件無法送達。 

二、本案未受領補償費本府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及土地徵收未受領補

償費保管辦法第5條規定存入本府設於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臺中市

豐原區中山路508號)「臺中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301專戶」（國庫保

管專戶）內保管，視同補償完竣。 

三、本徵收補償費之請求權，自公示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不行使

而消滅；逾期未領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四、應受補償人於公示送達公告日起欲領款者，請攜帶印鑑證明(有效期限

1年內)、印鑑章、國民身分證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至本府地政局地用科

(地址：臺中市西區三民路1段158號，電話：(04)22218558轉63754洽辦。） 

五、附清冊1份供覽。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股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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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1703631號 

主旨：公告邱明宏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邱明宏。 

二、執照字號：（107）中市地士字第001867號。 

三、證書字號：（105）台內地登字第027675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安宏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區民權路559號3樓之1。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1795541號 

主旨：公告註銷劉秀姻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劉秀姻。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0943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成功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東勢區文新街48號。 

五、註銷原因：死亡。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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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1806071號 

主旨：公告註銷楊世裕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楊世裕。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529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敦和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市政路386號16樓之1。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至107年7月29日止），因有效期限屆滿

未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3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1819401號 

主旨：公告註銷周桂蘭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周桂蘭。 

二、執照字號：（105）中市地士字第001716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周桂蘭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公益路349號6樓之9。 

五、註銷原因：自行停止執業。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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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8月3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700293772號 

主旨：公告註銷陳堉慧女士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堉慧。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1447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大豐富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3段241號22樓之2。 

五、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107年8月2日）屆滿未依規定辦理換發而

失效。 

局長  張治祥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8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民宗字第10701859371號 

主旨：預定修正「臺中市宗教場所低碳認證辦法」草案。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30條準用第9條第1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二、修正依據：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十二條。 

三、修正「臺中市宗教場所低碳認證辦法」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府法

制局網站（網址：http://www.legal.taichung.gov.tw/）－＞臺中市

法規資料庫－＞「草案預告」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7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民政局(宗教禮俗科)。 

(二)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號惠中樓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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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話：04-22289111#29318。 

(四)傳真：04-22510805。 

(五)電子郵件：tinacheng824@taichung.gov.tw。 

市長  林佳龍 
 

 

 

 

臺中市宗教場所低碳認證辦法第三條、第四條修正草案總說明 

臺中市宗教場所低碳認證辦法，於一百零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公布施

行，茲因評估本市各宗教場所提報為低碳認證宗教場所之施行成效，修

正本辦法，本次修正要點如下： 

一、鞭炮減量項目增訂環保禮炮車。(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修正各宗教場所及區公所提報申請低碳認證之時程。(修正條文第

四條) 

三、臺中市宗教場所低碳認證項目及其實施措施給分標準附表修正。(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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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宗教場所低碳認證辦法第三條、第四條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臺中市宗教場所

低碳認證(以下簡稱低

碳認證)項目如下： 

一、紙錢源頭減量：使

用大面額紙錢或環

保紙錢、實施以

米、功、花等代金

或不提供紙錢。 

二、紙錢污染減量：使

用環保金爐、紙錢

集中清運燃燒、無

紙錢等。 

三、線香減量：實施一

爐一香、不提供線

香或無焚香等。 

四、燈泡節能措施：以

節能燈泡代替傳統

光明燈或太歲燈、

無光明燈或太歲燈

等。 

五、鞭炮減量：使用環

保鞭炮、電子鞭

炮、環保禮炮車或

不使用任何鞭炮

等。 

六、其他重要低碳環保

措施：以電子蠟燭

代替傳統蠟燭油

燈、不使用免洗餐

具、推廣蔬食等。 

前項各款低碳認

證項目及其實施措施

給分標準如附表。 

第三條 臺中市宗教場所

低碳認證(以下簡稱低

碳認證)項目如下： 

一、紙錢源頭減量：使

用大面額紙錢或

環保紙錢、實施以

米、功、花等代金

或不提供紙錢。 

二、紙錢污染減量：使

用環保金爐、紙錢

集中清運燃燒、無

紙錢等。 

三、線香減量：實施一

爐一香、不提供線

香或無焚香等。 

四、燈泡節能措施：以

節能燈泡代替傳

統光明燈或太歲

燈、無光明燈或太

歲燈等。 

五、鞭炮減量：使用環

保鞭炮、電子鞭炮

或不使用任何鞭

炮等。 

 

六、其他重要低碳環保

措施：以電子蠟燭

代替傳統蠟燭油

燈、不使用免洗餐

具、推廣蔬食等。

前項各款低碳認

證項目及其實施措施

給分標準如附表。 

一、第一項第五款增訂環保

禮炮車。 

二、修訂第二項明定低碳認

證項目及其實施措施給

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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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臺中市登記有案

之宗教場所（以下簡稱

宗教場所）申請低碳認

證，應於每年四月三十

日前填具低碳認證申請

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向

所在地區公所(以下簡

稱區公所)提出。 

區公所於每年六月

三十日前，審查宗教場

所申請案件總分達六十

五分以上，送民政局審

核。 

宗教場所通過低碳

認證審核者，由民政局

頒發低碳認證標章，並

載明附款，嗣後經民政

局查核有不符合原申請

內容者，應廢止低碳認

證標章。 

前項低碳認證標章

效期三年。 

第四條 臺中市登記有

案之宗教場所（以下簡

稱宗教場所）申請低碳

認證，應於每年二月二

十八日前填具低碳認

證申請表及相關證明

文件，向所在地區公所

(以下簡稱區公所)提

出。 

區公所於每年四

月三十日前，審查宗教

場所申請案件總分達

六十五分以上，送民政

局審核。 

宗教場所通過低

碳認證審核者，由民政

局 頒 發 低 碳 認 證 標

章，並載明附款，嗣後

經民政局查核有不符

合原申請內容者，應廢

止低碳認證標章。 

前項低碳認證標

章效期三年。 

一、修正第一項宗教場所

檢具低碳認證相關書

表文件報送所在地區

公所之日期。 

二、修正第二項區公所檢

送審查宗教場具低碳

認證相關書表文件至

民政局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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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修正前) 

臺中市宗教場所低碳認證項目及其實施措施給分標準 

檢核項目 實施措施 

一、紙錢源頭減量(配分 20分) 

□使用大面額紙錢或環保紙錢(8分) 

□實施以米(功、花等)代金(16 分) 

□不提供紙錢(20 分) 

二、紙錢污染減量(配分 30分) 

□使用環保金爐(15 分) 

□紙錢集中清運燃燒 (20 分) 

□無紙錢 (30 分) 

三、線香減量(配分 15分) 

□實施一爐一香(8分) 

□不提供線香(11 分) 

□無焚香(15 分) 

四、燈泡節能措施(配分 15分) 

□以節能燈泡代替傳統光明燈或太歲燈

(10 分) 

□無光明燈或太歲燈等(15 分) 

五、鞭炮減量(配分 12分) 

□使用環保鞭炮(7分) 

□使用電子鞭炮(10 分) 

□不使用任何鞭炮(12 分) 

六、其他重要低碳環保作為（配分 8

分) 

□以電子蠟燭代替傳統蠟燭油燈(8分) 

□不使用免洗餐具(8分) 

□推廣蔬食(8分) 

□其他：          (依重要性給分，不

得超過 8分) 

備註 本標準總分為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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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修正後) 

臺中市宗教場所低碳認證項目及其實施措施給分標準 

檢核項目 實施措施 

一、紙錢源頭減量(配分 20分) 

□使用大面額紙錢或環保紙錢(10 分) 

□實施以米(功、花等)代金(16 分) 

□不提供紙錢(20 分) 

二、紙錢污染減量(配分 25分) 

□使用環保金爐(15 分) 

□紙錢集中清運燃燒 (20 分) 

□無紙錢 (25 分) 

三、線香減量(配分 15分) 

□實施一爐一香(8分) 

□不提供線香(11 分) 

□無焚香(15 分) 

四、燈泡節能措施(配分 15分) 

□以節能燈泡代替傳統光明燈或太歲燈

(10 分) 

□無光明燈或太歲燈等(15 分) 

五、鞭炮減量(配分 17分) 

□使用環保鞭炮(7分) 

□使用電子鞭炮或環保禮炮車(14 分) 

□不使用任何鞭炮(17 分) 

六、其他重要低碳環保作為（配分 8

分) 

□以電子蠟燭代替傳統蠟燭油燈(8分) 

□不使用免洗餐具(8分) 

□推廣蔬食(8分) 

□其他：          (依重要性給分，不

得超過 8分) 

備註 本標準總分為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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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教幼字第1070178471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不利條件幼兒辦

法」草案。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30條準用第9條第1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修正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7條規定。 

三、「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不利條件幼兒辦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府法制局網站(http://lawsearch. 

taichung.gov.tw/GLRSout/index.aspx)之臺中市法規資料庫網頁。 

四、對於本次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

日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 

(二)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 

(三)電話：04-22289111#54405。 

(四)傳真：04-25274559。 

(五)電子信箱：tea132@taichung.gov.tw。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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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公立幼兒園及非營利幼兒園優先招收不利條件幼兒

辦法修正草案總說明 

因應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七條修正，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

兒園優先招收不利條件幼兒辦法配合辦理修正，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七條修正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應優先招

收不利條件幼兒為應優先招收需要協助幼兒，故修正本辦法名稱為

「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需要協助幼兒辦法」。 

二、本辦法相關條文亦配合修正「不利條件」文字為「需要協助」。（修

正條文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第九條、第十條） 

三、修正身心障礙幼兒證明文件規定。(修正條文第六條) 
 

 

 

 

 

臺中市公立幼兒園及非營利幼兒園優先招收不利條件幼兒

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及非

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需

要協助幼兒辦法 

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

利幼兒園優先招收不利條

件幼兒辦法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

稱幼照法)第七條就公立

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

應優先招收對象名稱已

修正為「需要協助」之幼

兒，配合文字體例之一致

性，修正法規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

教育及照顧法第七條

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

育及照顧法第七條第五

項規定訂定之。 

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

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教育

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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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於

臺中市市立幼兒園、公

立學校附設幼兒園(以

下簡稱公立幼兒園)及

非營利幼兒園。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於臺

中市市立幼兒園、公立

學校附設幼兒園(以下

簡稱公立幼兒園)及非

營利幼兒園。 

未修正。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需

要協助之幼兒如下： 

  一、低收入戶子女。 

  二、中低收入戶子女。 

  三、身心障礙。 

  四、原住民。 

  五、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六、中度以上身心障礙

者子女。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不利

條件之幼兒如下： 

  一、低收入戶子女。 

  二、中低收入戶子女。 

  三、身心障礙。 

  四、原住民。 

  五、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六、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

子女。 

配合幼照法第七條將「不

利條件」之幼兒文字修正

為「需要協助」之幼兒，

酌作文字修正，以求體例

一致。 

第五條  公立幼兒園及

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

收需要協助幼兒，除前

條第四款幼兒外，以設

籍臺中市之幼兒為限。 

第五條  公立幼兒園及非

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不

利條件幼兒，除前條第

四款幼兒外，以設籍臺

中市之幼兒為限。 

配合幼照法第七條將「不

利條件」之幼兒文字修正

為「需要協助」之幼兒，

酌作文字修正，以求體例

一致。 

第六條  公立幼兒園及

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

收需要協助之幼兒入

園順序及其證明文件

如下： 

  一、身心障礙：臺中市

特殊教育學生鑑

定及就學輔導會

鑑定之證明文件。 

  二、中度以上身心障礙

者子女：社政單位

核發之身心障礙

手冊或證明。 

  三、低收入戶子女：社

政單位核發之證

明文件。 

  四、中低收入戶子女：

社政單位核發之

證明文件。 

  五、原住民：戶口名簿

第六條  公立幼兒園及非

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不

利條件之幼兒入園順序

及其證明文件如下： 

  一、身心障礙：經臺中

市特殊教育學生鑑

定及就學輔導會鑑

定之證明文件。 

  二、中度以上身心障礙

者子女：社政單位

核發之身心障礙手

冊或證明。 

  三、低收入戶子女：社

政單位核發之證明

文件。 

  四、中低收入戶子女：

社政單位核發之證

明文件。 

  五、原住民：戶口名簿

正本。 

一、 配合幼照法第七條

將「不利條件」之幼

兒文字修正為「需要

協助」之幼兒，酌作

文字修正，以求體例

一致。 

二、 刪除第一款贅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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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六、特殊境遇家庭子

女：社政單位核發

之證明文件。 

  六、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社政單位核發之證

明文件。 

第七條  前條幼兒申請入

園者，應填具申請書並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由

其法定代理人向公立幼

兒園或非營利幼兒園辦

理登記。 

第七條  前條幼兒申請入

園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由其法

定代理人向公立幼兒園

或非營利幼兒園辦理登

記。 

未修正。 

第八條  前條登記之幼

兒，應依第六條規定順

序依序招收，餘額不足

次一順序登記人數時，

以公開抽籤方式決定。 

第八條  前條登記之幼

兒，應依第六條規定順序

依序招收，餘額不足次一

順序登記人數時，以公開

抽籤方式決定。 

未修正。 

 第九條  公立幼兒園及

非營利幼兒園得組成招

生委員會，並於招生前

廣為宣導優先招收需要

協助幼兒之資格。 

第九條  公立幼兒園及非

營利幼兒園得組成招生

委員會，並於招生前廣為

宣導優先招收不利條件

幼兒之資格。 

配合幼照法第七條將「不

利條件」之幼兒文字修正

為「需要協助」之幼兒，

酌作文字修正，以求體例

一致。 

第十條  公立幼兒園及非

營利幼兒園招收需要協

助幼兒人數達該園核定

招收總人數百分之三十

者，得報請教育局增聘

專業輔導人力。 

前 項 專 業 輔 導 人

力，指幼兒教育及照顧

法所定之社會工作人

員、特殊教育法所定之

特殊教育教師、特殊教

育相關專業人員、教師

助理員、特教學生助理

人員，及學生輔導法所

定之專業輔導人員。 

第十條  公立幼兒園及非

營利幼兒園招收不利條

件幼兒人數達該園核定

招收總人數百分之三十

者，得報請教育局增聘專

業輔導人力。 

前項專業輔導人力，

指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所

定之社會工作人員、特殊

教育法所定之特殊教育

教師、特殊教育相關專業

人員、教師助理員、特教

學生助理人員，及學生輔

導法所定之專業輔導人

員。 

配合幼照法第七條將「不

利條件」之幼兒文字修正

為「需要協助」之幼兒，

酌作文字修正，以求體例

一致。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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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8月1日 

發文字號：府授交運字第1070182915號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二○一八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門票收費標準第四條

附表」草案。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30條準用第9條第1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二、修正依據：規費法第10條第1項。 

三、修正「臺中市二○一八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門票收費標準第四條附表」

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府法制局網站（網址：http://www.legal. 

taichung.gov.tw/）→臺中市法規資料庫→「草案預告」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二)地址：40301臺中市西區民權路101號。 

(三)電話：04-22289111#60312。 

(四)傳真：04-22254648。 

(五)電子郵件：a747@taichung.gov.tw。 

市長  林佳龍 
 

 

 

 

臺中市二○一八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門票收費標準第四條

附表修正草案總說明 

「二〇一八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係臺中市舉辦之世界級大型活

動，為滿足民眾週休二日參觀臺中市二○一八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之需

求，爰修正本標準，增加二日票票種、票價及適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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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二○一八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門票收費標準第四條附表修正草案

對照表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票價 票價 

類別 票種 (新臺幣

/元) 

適用對象 說明 類別 票種 (新臺幣

/元) 

適用對象 說明   

最早

鳥票 
150 一般民眾。 

最早

鳥票
150 一般民眾。

早鳥

票 
175 一般民眾。 

早鳥

票 
175 一般民眾。

預售

優惠

票 

200 一般民眾。 

預售

優惠

票 

200 一般民眾。

早鳥/

預售

全票 

預售

全票 
233 一般民眾。 

早鳥/

預售

全票

預售

全票
233 一般民眾。

全票 350 一般民眾。 

實施期間由

交通局公告

之。 

全票 350 一般民眾。

實施期間由

交通局公告

之。 

  

學生

票 
250 

凡符合教育

部採認規定

之國內外各

級 學 校 學

生，憑學生證

購買。 

  
學生

票 
250 

凡符合教育

部採認規定

之國內外各

級 學 校 學

生，憑學生證

購買。 

    

一、年齡6-12
歲之 兒

童，購票

時須 出

示身 分

證明 文

件，由已

購票 之

家長 陪

同入園。 

一、年齡6-12
歲之 兒

童，購票

時須 出

示身 分

證明 文

件，由已

購票 之

家長 陪

同入園。

營運

票 

優待

票 
175 

二、年齡 65
歲(含)以
上者，購

票時 須

出示 身

分證 明

文件。 

  

營運

票 

優待

票 
175 

二、年齡 65
歲(含)以
上者，購

票時 須

出示 身

分證 明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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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持有孕婦

手冊(媽
媽手冊)
之孕婦。 

三、持有孕婦

手冊(媽
媽手冊)
之孕婦。

四、中低收入

戶，購票

時須 出

示身 分

證明 文

件。 

四、中低收入

戶，購票

時須 出

示身 分

證明 文

件。 

  

五、其他符合

臺中 市

政府 規

定之 優

待身 分

者。 

   

五、其他符合

臺中 市

政府 規

定之 優

待身 分

者。 

  

星光

票(夜

間優

待方

案) 

150 
僅適用於下

午4時以後入

場的參觀者。 

  

星光

票(夜

間優

待方

案)

150 
僅適用於下

午4時以後入

場的參觀者。

    

三日

票 
650 持三日票者。 

臺中花博營

運期間內可

享有 3 日入

場之權限，且

須為連續 3
日入園。 

三日

票 
650 持三日票者。

臺中花博營

運期間內可

享有 3 日入

場之權限，且

須為連續 3
日入園。 

  

二日

票 
450 持二日票者。 

臺中花博營

運期間內可

享有 2 日入

場之權限，且

須為連續 2

日入園。 

       

新 增 本 票

種、票價及適

用對象。 

 

全期

間票 
2,500 

持全期間票

者。 

臺中花博營

運期間內入

場，不計次數

的通行證。屬

記名票券，購

票時須填寫

個人基本資

料並附上相

片，票券不得

轉予他人使

用。 

 

全期

間票
2,500

持全期間票

者。 

臺中花博營

運期間內入

場，不計次數

的通行證。屬

記名票券，購

票時須填寫

個人基本資

料並附上相

片，票券不得

轉予他人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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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

票 
230 

20人以上集

體購買者。 

購買團體票

者，開立收據

由參觀者自

存，入園時應

持收據從團

體 閘 道 進

入，由人工依

收據點算人

數。 

團體

票 
230 

20人以上集

體購買者。 

購買團體票

者，開立收據

由參觀者自

存，入園時應

持收據從團

體 閘 道 進

入，由人工依

收據點算人

數。 

  

紀念

套票 
1,688 一般民眾。   

紀念

套票
1,688 一般民眾。     

一、年齡6歲以下之兒童。 一、年齡6歲以下之兒童。 

二、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之身心障礙者(含其

負責照護之同伴一名)。 

二、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之身心障礙者(含其

負責照護之同伴一名)。 

三、持低收入戶身分證明文件者。 三、持低收入戶身分證明文件者。 

四、帶團參觀並持有交通部觀光局核發之

導遊證者。 

四、帶團參觀並持有交通部觀光局核發之

導遊證者。 

五、持有臺中市政府核發之花博志工證件

者。 

五、持有臺中市政府核發之花博志工證件

者。 

免費

入場 

六、其他符合臺中市政府或相關規定之免

費身分者。 

免費

入場

六、其他符合臺中市政府或相關規定之免

費身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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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建字第10701696031號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特殊結構建築物委託審查辦法」草案。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30條準用第9條第1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二、修正依據：建築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 

三、修正「臺中市特殊結構建築物委託審查辦法」草案（含修正草案總說明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條文）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府法制

局網站（網址：http://www.legal.taichung.gov.tw/）→臺中市法規

資料庫→「草案預告」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

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建造管理科）。 

(二)地址：40341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 

(三)電話：04-22289111分機64101。 

(四)傳真：04-22201364。 

(五)電子郵件：avn0525@taichung.gov.tw。 

市長  林佳龍 
 

 

 

 

臺中市特殊結構建築物委託審查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說明 

鑒於近年來各地地震災害頻傳，且臺中市曾於九二一地震蒙受重大

損害，參酌有關專業公會團體及學術機構建議，針對地震災害類型、建

築物耐震設計及結構檢討必要性，及因應一〇五年八月三十日修正「臺

中市公有建築應送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要點」，學校建築物不再辦

理「臺中市立中小學校園規劃審議小組」審查作業，研議修正建築物應

辦理特殊結構委託審查之項目；修正草案考量部分委託審查團體因組織

變更或學校名稱完整性，併案配合修正部分文字。另提出限制建築物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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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之設計者，不得擔任其送審案件之委託審查人員之規定，同時放寬重

新結構設計之建照變更設計申請案，不應受限送請原審查單位辦理之限

制。又本局為配合內政部辦理「建造執照與雜項執照核發相關業務考核」

將特殊結構外審制度是否訂有審查方式、期限等內容列為考評，且避免

受理特殊結構委託審查機關學校或團體審查時程過於冗長，爰增修受理

後辦理審查時程。故本辦法應有配合檢討修正之需要，爰進行本辦法第

三條、第四條、第五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其重點如下： 

一、增修第五款「被動消能建築物」，增修第六款「液化高潛勢區」， 

刪除第八款原條文但書規定，增修第九款但書「但具有頂蓋部分為

 突出主要構造建築物以外不計入建築面積或樓地板面積之陽臺、屋

 簷、花臺、雨遮、透空遮陽板或外牆裝飾物者，不在此限。」等文 

字。（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配合部分團體組織變更，刪除原條文第一項「臺灣省建築師公會」、

 「臺中縣建築師公會」、「臺中市建築師公會」，增修為「臺中市 

大臺中建築師公會」、「社團法人臺中市土木技師公會」、「臺灣 

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臺中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國立中 

興大學」；第二項增修審查人員送本局備查名單應符合第六條規定

 之審查人員比例，以避免審查人員備查名單無法辦理審查作業之情

 形。（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修正第一項後段但書規定為「但建築物結構之設計者，不得擔任該 

送審案件之審查人員。」；另第二項增修結構重新設計者不受原受 

委託審查機關學校或團體辦理之限制規定。（修正條文第五條） 

四、增修審查機關學校或團體受理案件後應於三個月內審查完成之規

 定。（修正條文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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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特殊結構建築物委託審查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三條 下列建築物應將其

結構設計委託審查： 

一、高度超過十五層樓或

五十公尺以上者。 

二、除屋頂層外，鋼筋混

凝土構造跨距在十五

公尺以上，鋼骨構

造、預力混凝土構造

跨距在二十公尺以上

者。 

三、地下層含基礎之總深

度超過十五公尺或地

下層超過三層者。但

開挖邊界線與基地境

界線之最小距離大於

開挖深度者，不在此

限。 

四、基本結構系統非屬建

築技術規則耐震設計

規範與解說一﹒七表

一﹒三定義之承重牆

系統、構架系統、抗

彎矩構架系統、二元

系統者。 

五、隔震建築物、被動消

能建築物。 

六、建築基地位於都市計

畫圖所劃設之活動斷

層、經中央地質主管

機關公告之活動斷層

地質敏感區、液化高

潛勢區、山崩與地滑

第三條 下列建築物應將其

結構設計委託審查： 

一、高度超過十五層樓或

五十公尺以上者。 

二、除屋頂層外，鋼筋混

凝土構造跨距在十五

公尺以上，鋼骨構

造、預力混凝土構造

跨距在二十公尺以上

者。 

三、地下層含基礎之總深

度超過十五公尺或地

下層超過三層者。但

開挖邊界線與基地境

界線之最小距離大於

開挖深度者，不在此

限。 

四、基本結構系統非屬建

築技術規則耐震設計

規範與解說一﹒七表

一﹒三定義之承重牆

系統、構架系統、抗

彎矩構架系統、二元

系統者。 

五、隔震建築物。 

六、建築基地位於都市計

畫圖所劃設之活動斷

層、經中央地質主管

機關公告之活動斷層

地質敏感區、山崩與

地滑地質敏感區或其

他經本府公告之地

一、依社團法人臺中市土木

技師公會、國立中興大

學、臺中市結構工程技

師公會建議，本條第五

款增修「被動消能建築

物」。 

二、社團法人臺中市土木技

師公會建議本條第六款

增修「液化高潛勢區」。 

三、依臺中市政府都市設計

審議委員會第二三三次

會議第二案決議，有關

臺中市立中小學校園規

劃審查小組審議案件涉

及「臺中市公有建築應

送都市設計委員會審議

要點」者，為加強控管

本府公有建築工程品

質，自一〇五年三月一

日起回歸都市發展局都

市設計審議機制，並已

於一〇五年八月三十日

修正「臺中市公有建築

應送都市設計審議委員

會審議要點」。為因應學

校建築物不再辦理「臺

中市立中小學校園規劃

審議小組」審查作業，

故修正本條文第八款規

定。 

四、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十五章實施

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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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地質敏感區或其他經

本府公告之地區，其

地下層含基礎之總深

度超過七公尺或地下

層超過一層者。 

七、地震災害後必須維持

機能之政府機構、醫

院、消防、警務、電

信或電力單位，其各

幢建築物總樓地板面

積超過三千平方公尺

者。 

八、學校、集會堂、活動

中心、體育館等提供

為救災執行公務或大

眾庇護場所，其各幢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

超過三千平方公尺

者。 

九、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十五章

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

築基地綜合設計專章

申請預審案，且留設

具有頂蓋之開放空間

者。但具有頂蓋部分

為突出主要構造建築

物以外不計入建築面

積或樓地板面積之陽

臺、屋簷、花臺、雨

遮、透空遮陽板或外

牆裝飾物者，不在此

限。 

十、其他經都發局認為情

況特殊並有安全顧慮

者。 

區，其地下層含基礎

之總深度超過七公尺

或地下層超過一層

者。 

七、地震災害後必須維持

機能之政府機構、醫

院、消防、警務、電

信或電力單位，其各

幢建築物總樓地板面

積超過三千平方公尺

者。 

八、學校、集會堂、活動

中心、體育館等提供

為救災執行公務或大

眾庇護場所，其各幢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

超過三千平方公尺

者。但學校於擬定建

築計畫時經臺中市立

中小學校園規劃審議

小組審查認定得免再

行委外審查者，不在

此限。 

九、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十五章

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

築基地綜合設計專章

申請之預審案，且留

設具有頂蓋之開放空

間者。 

十、其他經都發局認為情

況特殊並有安全顧慮

者。 

綜合設計專章申請之預

審案，留設具有頂蓋之

開放空間位於建築物地

面層，為結構安全需

要，需納入提送結構特

殊審查案件，但具有頂

蓋部分僅屬附著於主要

結構體不計入建築面積

及樓地板面積之陽臺、

屋簷、花臺、雨遮、透

空遮陽板或外牆裝飾物

等突出物，對結構影響

較小部分予以排除，故

修正本條第九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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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四條 本辦法之委託審查

以下列機關學校或團體為

限： 

一、東海大學。 

二、逢甲大學。 

三、朝陽科技大學。 

四、國立中興大學。 

五、臺中市大臺中建築師

公會。 

六、臺灣省土木技師公

會。 

七、社團法人臺中市土木

技師公會。 

八、臺灣省結構工程技師

公會。 

九、臺中市結構工程技師

公會。 

十、其他經都發局核定之

機關學校或團體。 

   前項機關學校或團體

應將符合第六條規定之審

查人員報都發局備查，異

動時亦同。 

   前項審查人員須具有

大學專任教師、建築師、

土木技師、結構技師或大

地技師資格，並以參加第

一項機關學校或團體之一

為限。 

第四條 本辦法之委託審查

以下列機關學校或團體為

限： 

一、東海大學。 

二、逢甲大學。 

三、朝陽科技大學。 

四、中興大學。 

五、臺灣省建築師公會。

六、臺中縣建築師公會。

七、臺中市建築師公會。

八、臺灣省土木技師公

會。 

九、臺中市土木技師公

會。 

十、臺灣省結構技師公

會。 

十一、臺中市結構技師公

會。 

十二、其他經都發局核定

之機關學校或團

體。 

   前項機關學校或團體

應將其審查人員報都發局

備查，異動時亦同。 

   前項審查人員須具有

大學專任教師、建築師、

土木技師、結構技師或大

地技師資格，並以參加第

一項機關學校或團體之一

為限。 

一、按中興大學完整校名應

修正為「國立中興大

學」。 

二、配合部分團體組織變更

修正本條第一項條文內

容，款次併同修正： 

(一)建築師法部分條文修

正後，建築師公會於

直轄市、縣（市）組

設之，原已設立之臺

灣省建築師公會已解

散。 

(二)臺中縣建築師公會與

臺中市建築師公會已

合併為「臺中市大臺

中建築師公會」。 

(三)臺中市土木技師公會

已改為「社團法人臺

中 市 土 木 技 師 公

會」。 

(四)臺灣省結構工程技師

公會名稱更正。 

(五)臺中市結構工程技師

公會名稱更正。 

三、本條第二項增修審查人

員送本局備查名單應符

合第六條審查人員之比

例規定，以避免審查人

員備查名單無法辦理審

查作業之情形。 

第五條 起造人應就前條第

一項各款機關學校或團體

之一，自行委託審查，並

檢送審查所需書圖文件辦

理。但建築物結構之設計

者，不得擔任該送審案件

之審查人員。 

第五條 起造人應就前條第

一項各款機關學校或團體

之一，自行委託審查，並

檢送審查所需書圖文件辦

理。但建築物之結構係由

擔任審查人員設計者，不

得委託該審查人員所屬之

一、 依臺中市結構工程技師

公會建議修正本條第一

項後段但書規定，並增

列“送審”二字。 

二、為考量建照變更設計案

因結構重新設計，與原

結構設計已無差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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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變更設計申請案，仍

由原受委託審查機關學校

或團體辦理，惟結構重新

設計者，不在此限。 

機關學校或團體辦理審

查。 

   變更設計申請案，仍

由原受委託審查機關學校

或團體辦理。 

之必要，故增修不受第

二項原受委託審查機關

學校或團體辦理之限制

規定。 

 

第八條 審查機關學校或團

體應於起造人函請委託審

查文到後三個月內審查完

成，並將審查結果函知都

發局。 

 

第八條 審查機關學校或團

體應將審查結果函知都發

局。 

配合內政部辦理「建造執照

與雜項執照核發相關業務考

核」將特殊結構外審制度是

否訂有審查方式、期限等內

容列為考評項目，同時為避

免受理特殊結構委託審查機

關學校或團體審查時程過於

冗長，特參考「臺北市建造

執照申請有關特殊結構委託

審查原則」規定及新北市、

高雄市作法，增修受理後辦

理審查時程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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